关于衢州学院2011-2012学年第二学期
期末考试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（部）：
2011-2012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工作即将开始。为了加强考试管理，保证期末考试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考试时间安排

1.公共课课程考试时间安排

	课程名称
	考试时间

	11级本、专科《计算机文化基础》
	课内随堂考

	11级专科《高等数学B(Ⅱ)》
	2012.6.12 18:30-20:30（17周）

	11级专科《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概论》
	2012.6.13 18:30-20:30（17周）

	11级专科《大学英语A(Ⅱ)》 、《大学英语B(Ⅱ)》
	2012.6.14 18:30-20:30（17周）

	11级本科《程序设计》
	2012.6.18 18:30-20:30（18周）

	11级本科《高等数学B(Ⅱ)》、《数学与文化》
	2012.6.19 18:30-20:30（18周）

	11级本科《大学物理》
	2012.6.20 14:30-16:30（18周）

	11级本科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》、10级本科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》
	2012.6.20 18:30-20:30（18周）

	11级本科《大学英语A2》、10级本科《大学英语A4》
	2012.6.21 18:30-20:30（18周）


2.专业课课程考试时间由各学院根据教学进程表安排，原则上在考试周内进行。

3.考试时间上午：9：00-11：00；下午：14：30-16：30；晚上：18：30-20：30。
4.全校考试结束时间为6月29日。

5.每位学生每天安排考试应不超过二场。
二、命题和试卷制作 

按《衢州学院考试管理条例》执行。
三、几点要求 

1．请各位出卷教师到教务处网站“下载中心”栏目中的“教师用表”下载试卷模板，教师应该认真填写页眉中的信息（适用专业、考试方式、考试时间），不按规定填写的试卷不得使用。

2．各学院（部）必须组织学生进行考风考纪教育和监考教师考前的考务会议；各教学管理人员也要认真学习《衢州学院考试管理条例》。全校师生必须严格遵守考试纪律。对在命题、制卷、考试、监考、试场管理、重考与缓考执行、阅卷评分等方面违反《衢州学院考试管理条例》的人员，学校将按条例给予严肃处理。 

3．各学院（部）应严格审查学生的考试资格，对未办理注册手续，未按《衢州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参加听课、完成实验、提交作业者，一律不准参加考试。

4．各学院（部）必须每个考场安排二名监考人员，阶梯教室二班合用一个考场时学生人数必须控制在66人及以下，并安排三位或三位以上监考教师。监考人员应提前15分钟到达考场，清理、整顿考场，指挥学生就座，宣讲考试纪律。考试中要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发现学生有舞弊行为，要及时让学生在《考场情况登记表》上签字，并及时报告教务处。 

5．监考人员应认真填写《考场情况登记表》，签名后送交相应的考务办公室；监考完毕，监考人员应仔细清点试卷份数，并及时转交相应的考务办公室，考务办公室在接收学生考试试卷时，要安排人员认真清点，严防试卷丢失。

6．考试方式若采用笔试闭卷以外的形式，各学院（部）在上报考试课程时应予以注明。所有考试日程一经安排，任何个人均不得擅自改变，若有特殊情况需要调整考试时间，须经有关学院（部）考试领导小组同意后报教务处批准。 

7．学生参加考试的有效证件为“身份证（学生证）”。所有学生必须按规定携带有效证件参加考试。不按规定携带证件者,不得参加考试，该课程以旷考论处。

8．凡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期末考试的学生，必须提供有关证明材料，在考前办理缓考手续。所有课程的缓考随该课程补考同时进行，未办理缓考手续者（突发性疾病外）一律以旷考论处。

9．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的二天内,请各学院（部）将期末考试总结上交教务处。

10．期末试卷与三年内曾使用的试卷不能有过多雷同，一经发现按《教学差错、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规定》执行。

11．教务处将到各学院抽查试卷及评分标准等考试材料。

12．公共课考试期间，各学院原则上不要安排其他专业课程考试，以免教室冲突。

四、考试的领卷和回卷

公共课的考试二位监考教师在开考前30分钟到行政楼423室领卷，考试结束后回卷到试卷袋上指定的地点。专业课考试领卷和回卷的时间、地点由各二级学院负责落实。

五、阅卷及成绩录入

1.所有课程应该在考试结束后三天之内完成阅卷及成绩录入工作。

2.全校统考课程要求流水作业、统一评卷。
3.录入各项成绩（期中、期末、实验、平时等）时按规范格式要求（四舍五入取整）。

六、特别提示

1.各学院（部）应在2012年6月6日（16周周三）前将专业课考试安排表、巡考安排表等以书面形式(分管领导签字、学院盖章)报教务处（并附电子版），考试安排表采用统一模板。本次考试将采用各学院（部）监考教师交叉形式，由教务处统一安排。监考教师变动后的考试安排表由教务处于 2012年6月11日（17周周一）反馈给各学院（部），各学院（部）教学秘书负责通知本学院监考教师具体监考安排。
2．期末英语听力考试采用调频广播，接收频率FM79.5Mhz，6月13日8:30- 17:00试播，请通知各班学生按照上述频率范围提前自行购买专用接收机并测试，考试过程中一律使用耳机。

3.考试安排如需使用多媒体教室、机房，请与网络技术中心联系。
衢州学院教务处
二○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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